附件2

“十五五”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指南

为加强对“十五五”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以下简称“市县级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总结评估及“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19号）等有关要求，制定《“十五五”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指南》。

一、总体要求

市县级规划突出精细管理和监管依据作用，全面细化落实上级规划部署要求，细化规划管控措施，重点对本级审批发证（含上级授权审批，下同）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和保护活动进行详细部署安排。市县级规划是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调查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保护，以及矿区生态修复的基本依据。

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研究确定规划的总体思路，解决规划中的重大问题，落实和保障规划编制的人、财、物支持和保障措施。规划获批后，应在符合国家保密管理等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及时公布。

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参照《省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本编制指南有关要求，结合地区实际，制定市县级规划编制技术要求或规范。

（一）编制范围

市县级规划编制范围由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状况和实际需要确定。

对于有矿业活动但不单独编制规划的市县，应在上一级规划中作出具体安排，可单独设置篇章，也可统一纳入规划。

（二）编制主体

市县级规划编制工作应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和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导下，由本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三）编制依据

1.《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等部门规章；

3.上级矿产资源规划；

4.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5.矿产资源管理、土地管理及相关产业政策；

6.相关区域规划；

7.本省（区、市）关于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的相关文件。

（四）规划期

规划期应与省级矿产资源规划相一致，以2025年为基期，目标年为2030年，展望到2035年。

（五）编制基本原则

1.坚持合理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全面评估上一轮规划实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基于自然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以下简称“一张图”），充分利用地质调查成果、规划空间布局、勘查开采规划区块等已有工作成果，创新规划编制方法，结合新形势新要求，进行优化完善，合理纳入规划。

2.坚持全面落实与重点衔接相结合。全面细化落实上级规划部署，确保目标指标和任务落地、重点项目落地、勘查开发准入条件和管理措施落地。重点加强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明确各类规划分区、勘查开采规划区块空间边界，确保符合“三区三线”以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各类重要控制线的管控要求，纳入“一张图”。

3.坚持精细编制与落地实施相结合。市县级规划要突出可操作性，因地制宜对本级审批发证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与保护活动进行详细部署安排，引导矿业权合理设置和精细管理，细化规划管理措施和抓手，确保规划目标任务可落地、可考核、能监测。

4.坚持开门编制与科学规划相结合。坚持政府组织、部门融合、专家咨询、公众参与，建立部门衔接协调机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科学论证规划重大布局、重点任务、目标指标，提升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科学化水平。

二、规划主要内容
（一）规划基础

简要介绍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概况和主要特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现状等，充分利用“十四五”规划总结评估成果，简要叙述规划实施取得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客观判断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和保护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矿产资源规划引领管控，根据国家和省（区、市）的政策导向和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区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等提出规划指导思想。规划基本原则要体现资源安全保障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统一等要求，要符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三）规划目标指标

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和落实上级规划的目标指标，提出本地区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与保护，矿业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建设等方面的目标，相关约束性指标须在上级规划的控制范围内。同时，可根据本地实际，合理确定其他预期性指标。

表1 市县级规划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内涵
	属性

	基础地质调查
	重点指本行政区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地质调查的面积
	预期性/约束性

	新增资源量
	指通过矿产资源勘查工作获得的资源量。对应各矿种的计量单位，分矿种提出。
	预期性/约束性

	矿山数量
	指本地区内矿山数量总和。可提出本地区矿山总数量指标，也可分矿种提出。
	预期性/约束性

	开采总量
	指本地区内矿山企业当年采矿作业实际生产的同类矿产的实物数量总和。对应各矿种的计量单位，分矿种提出。
	预期性/约束性

	大中型矿山比例
	指本地区内设计生产规模达到大中型以上的矿山数量占矿山总数的百分比。可提出本地区全部矿山的大中型矿山比例指标，也可分矿种提出。
	预期性

	生产矿山绿色矿山建设比例
	持证在产矿山中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的矿山数量占持证在产矿山总数的百分比。按大型矿山和中型矿山分别提出。
	预期性/约束性


注：1.新增资源量以战略性矿产资源和本地区优势/特色矿种为主；

    2.上级规划为约束性的指标，本级规划原则上应设置为约束性；

3.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规划指标。
（四）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1.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优化方向。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综合考虑本地区不同区域的区位特点，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和政策导向，明确主体功能区类型为能源资源富集区的县或乡镇范围，强化矿业功能区布局，着重体现勘查开发利用方向的差异性、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差异性等。有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分布的地区，要明确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分布区域，研究提出支持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建设的政策措施。

2.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矿产资源相关产业空间布局，落实上级重点勘查区、重点开采区，确定本行政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及相关产业发展重点区域，本级重点勘查开采区可根据实际需要划定，提出矿产资源产业结构调整和矿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措施。

3.勘查开采与保护规划分区。全面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勘查、开采与储备规划分区，确保边界范围、政策和监督管理措施落地。对于建筑用砂石黏土类矿产，能够集中布局的，可划定集中开采区，明确区内采矿权投放总量、最低开采规模、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要求，促进资源规模集约开发、合理利用。

（五）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利用与保护

着重对本级负责的基础地质调查以及审批发证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和保护活动进行详细部署和安排。

1.地质调查与勘查。落实新《矿产资源法》提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基础性地质调查要求，结合辖区内资源潜力和地质工作程度，根据需要提出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地质调查评价工作目标任务。结合地质工作成果，形成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勘查投入机制，引导勘查投入，促进有序勘查。

2.科学确定开采总量和矿山数量。根据本行政区的资源特点、市场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学提出开采总量和矿山数量规划目标，有控制要求的地区不得超过上级规划提出的控制指标，提出相关管理措施。

3.优化开发利用结构。根据资源分布情况，综合考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因素，分矿种细化最低开采规模准入要求，促进资源利用规模化集约化。

4.严格规划准入管理。从绿色勘查、开采规模、开发利用水平、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方面提出准入条件，明确管理要求。

5.合理划定勘查开采规划区块。按照“优化布局、合理划定、适当预留”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发展实际科学制定“十五五”时期本级审批发证矿种矿业权出让计划，并划定勘查规划区块和开采规划区块，明确规划区块管理措施。对确实需要对建筑用砂石黏土类矿产进行详细安排的市县，或者不适合对建筑用砂石黏土类矿产进行集中布局的区域，也可通过划定开采规划区块进行合理布局。

加强规划划定的勘查规划区块和开采规划区块与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行动计划，提出新增采矿用地需求，确保规划区块落地，强化用地保障。勘查开采规划区块划定技术要求参考《省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六）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1.绿色矿山建设。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明确主要任务、组织方式、进度安排、支持政策和有关措施。明确本区域内绿色矿山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以及相关支持政策和管理措施等。

2.生产矿山生态修复。针对新建矿山，提出在矿业权出让合同中落实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准入要求。针对生产矿山，明确责任机制、支持政策和管理措施。

（七）重点项目

根据上级规划确定的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等重大工程，提出本区域“十五五”时期的具体重点项目，重点落实全国重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项目和省级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项目，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提出相关新增采矿用地需求规模等。

（八）规划保障措施

从规划实施目标责任考核、矿业用地保障、规划实施评估调整、规划实施情况监测与监督检查、提升规划管理智能化水平等方面，提出保障规划实施的相关措施。

三、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具体要求参照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确定的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要求。县级规划原则上不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各省级人民政府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四、规划成果要求

规划成果主要包括规划文本、规划附表、规划图件、规划编制说明和规划数据库等。

（一）规划文本

文字的表述应当简明扼要，用语规范，重点突出，数据准确。

（二）规划附表

主要包括重点勘查区表、勘查规划区块表、重点开采区表、开采规划区块表、重点勘查项目表、重点开采项目表、重点矿种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表等，表格内容原则上与省级规划相一致，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减附表项目，如增加建筑用砂石黏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划分表等。

（三）规划图件

原则上市级规划以1:10万地理底图为基本底图，县级规划图件以1:5万地理底图为基本底图，规划底图坐标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规划图件包括现状图和规划图两类，现状图须包括矿产资源分布图、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现状图等，规划图须包括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总体布局图、矿产资源勘查规划图、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图等。规划图件包含要素和电子数据要求参考《省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规划图件合并表达或增补图件。

（四）规划编制说明

阐述规划编制过程，涉及的重点任务，与上级矿产资源规划、本级发展规划、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他规划的衔接情况，征求意见及采纳修改情况，本级人民政府对规划的审核情况等，涉及需要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还应对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五）规划数据库

在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按照最新的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标准和建设指南的要求，在规划编制的同时，原则上同步部署、同步完成规划数据库建设，成果及时纳入全省统一的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并纳入“一张图”统筹管理。


